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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 

 

公司資料報表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資料報表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資料報表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公司名稱: 深圳市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H 股）: 8285 

 

本資料報表列載若干有關上述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所」)創業板上市的公司(「該公司」)

的資料。該等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

的規定而提供，旨在向公眾提供有關該公司的資料。該等資料將會在互聯網的創業板網頁展示。本

資料報表不應視作有關該公司及／或其證券的完整資料概要。 

 

本報表的資料乃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三日更新。 

 

A. 一般資料 

 

註冊成立地點       :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創業板首次上市日期     :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 

 

保薦人名稱       :不適用 

 

董事姓名(請列明董事的 

身份―執行、非執行或獨立非執行)   : 執行董事： 

           陳志列 

曹成生 

朱軍 

 

: 獨立非執行董事： 
聞冰 

周紅 

董立新 

王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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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已發行股本 

股東名稱        內資股數目    百分比 

主要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01條） 

的姓名╱名稱及其各自於該公司的普通股及 

其他證券的權益        : 深圳市研祥旺客   318,422,700     68.17 

實業有限公司 

 

陳志列(附註)      318,422,700     68.17 
 

附註： 上述股份為深圳市研祥旺客實業有限公司所持有。由於陳志列有權於深圳市研祥旺客實業有限公司之股
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三分之一或以上之投票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其被視為於深圳市研祥旺
客實業有限公司擁有之權益。 

 

在本交易所創業板或主板上市而與該公司 

屬同一集團的公司的名稱      : 不適用 

 

財政年度結算日期       : 十二月三十一日 

 

註冊地址         : 中華人民共和國 

深圳市車公廟天安數碼城天祥大廈10B1 座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 總辦事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營業地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 

深圳市車公廟天安數碼城天祥大廈10B1 座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 號 

星光行10 樓1014 室 

 

網址（如適用）        : www.evoc.com 

 

股份過戶登記處        : 雅柏勤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鍾匯中心26樓 

 

核數師         :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中環金融街8號 

國際金融中心2期18樓 

 

B. 業務 

 

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EIP 產品之研究、開發、製造及經銷。本公司所製造及公銷之EIP產品廣泛應用

於電訊、工業、軍事、發電、視頻控制、運輸、互聯網、商業及金融等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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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股 

 

已發行H股數目        : 116,800,000 股 

 

已發行普通股面值       : 每股人民幣0.10 元 

 

每手買賣單位        : 4,000 股H 股 

 

其他證券交易所﹝該普通股份亦於其上市 ﹞的名稱 : 不適用 

 

D.權證 

 

證券代號         : 不適用 

 

每手買賣單位        : 不適用 

 

屆滿日         : 不適用 

 

行使價         : 不適用 

 

換股比率         : 不適用 

(倘權證以換股權的幣值計算則不適用) 

 

尚未行使的權證數目       : 不適用 

 

因尚未行使的權證 

獲行使而須予發行的股份數目     : 不適用 

 

E. 其他證券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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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聲明 

 

公司於本聲明日期的在任董事（「董事」）謹表示共同及個別對資料報表所載資料（「該等資料」）

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該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

面乃屬真確、完整、及並無誤導，亦概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該等資料有失實或誤導成份。 

 

董事亦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於之前刊發的表格內所載任何詳情不再準確後於合理而切實可行

的情況下盡快提交經修訂之資料報表。 

 

董事確認本交易所對該等資料概無任何責任，並承諾彌償本交易所因為或由於該等資料而承擔的一

切責任或蒙受的一切損失。 

 

 

簽署: 

 

 

 

                 

陳志列         曹成生 

 

 

 

                 

朱軍          聞冰 

 

 

 

                 

周紅          董立新 

 

 

 

       

王天祥 

 

 


